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通05环罚〔2025〕40号

当事人：启东市东江五金加工厂（个体工商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0681MAE63F0218

经营场所：启东市东海镇新安镇南侧显忠村7组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6月24日依法对启东市东江五金加工厂进行了执法检查，发现你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启东市东江五金加工厂主要从事微型气瓶生产，现场检查时正在生产。经调查，启东市东江五金加工厂微型气瓶生产项目于2024年8月开始建设，12月底完成建设正式投入生产，主要生产设备有冲床、收口机、数控车床、清洗机及烘干机等，项目总投资额85.4447万元。截至现场检查时，该项目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即擅自开工建设生产。同时，因梅雨季节强降雨，雨水流入污水管网，污水溢出后经雨水排口流入厂区西侧二效河。截至现场检查时，你尚未制定有关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也未能及时做好应急准备与应对，导致废水外溢后未能采取有关应急措施。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五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

证据一、执法人员于2025年6月24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一份。  

证据二、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24日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一份。

证据三、执法人员于2025年6月24日、7月24日拍摄的取证照片、执法视频一组。

证据四、启东市东江五金加工厂于2025年7月24日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证据五、启东市东江五金加工厂于2025年7月24日提供的经营者季卫平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证据六、启东市东江五金加工厂于2025年6月24日提供的安全员沈凯乐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各一份。

证据七、启东市东江五金加工厂于2025年7月24日提供的情况说明一份。

证据八、启东市东江五金加工厂于2025年7月24日提供的设备购销合同复印件及房屋租赁合同复印件各一份。

证据九、启东市东江五金加工厂于2025年7月24日提供的废水处理设备平面布置图及示意图复印件各一份。
证据十、启东市东江五金加工厂于2025年7月24日提供的环保行政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一份。

证据十一、南通市启东生态环境监测站于2025年6月30日、7月2日出具的监测报告原件两份，7月22日提供的地表水采样和分析记录单复印件及江苏省生态环境执法现场监测见证记录复印件各一份

证据十二、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22日提供的报告交接单，7月24日提供的报告送达回证各一份。
证据十三、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24日调取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节选内容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四、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24日调取的启东市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布局图（调整后）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五、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24日提供的执法人员执法证复印件一组。

证据一、二、三证明：你单位微型气瓶生产项目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即擅自开工建设生产，及尚未制定有关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

证据四、五、六证明：当事人主体、经营范围及接受调查人的身份。

证据七、八证明：你单位微型气瓶生产项目投资金额明细。

证据九证明：你单位现场已配建废水治理设施，清洗废水处理后循环利用。

证据十证明：法律文书送达地址。

证据十一、十二证明：你单位未制定有关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的违法行为环境影响程度中。

证据十三证明：你单位微型气瓶生产项目应办理环境影响报告表。

证据十四证明：你单位微型气瓶生产项目不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

证据十五证明：执法人员执法资格。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我局于2025年8月19日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通05环罚告〔2025〕34号）告知你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你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及申请听证。你于2025年8月21日收到前述《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在规定的时间内，你未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听证。

根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该单位的违法事实、违法情节等，分别适用《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表1的未批先建及表19的通用裁量表：未批先建裁量表中建设项目进程：投入生产/使用阶段15%，对违法行为持续时间3个月以上不足6个月4%，其余裁量系数为0%，得出罚款金额为壹万伍仟零叁拾捌元整；通用裁量表：违法行为环境影响程度中6%，其余裁量系数为0%，得出罚款金额为贰万肆仟捌佰元整。

我局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责令启东市东江五金加工厂微型气瓶生产项目立即恢复原状，并处罚款人民币壹万伍仟零叁拾捌元整。同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九十三条第一项之规定，责令你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贰万肆仟捌佰元整。

综上所述，我局现依据上述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责令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微型气瓶生产项目立即恢复原状，并对你的两项违法行为合计处以罚款人民币叁万玖仟捌佰叁拾捌元整。

限你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市级财政账户；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本局法规宣教科备案，领取收据。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户名：启东市财政局

账号：3206267001201000000869

开户行：启东农商银行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东台市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本决定。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16日       

附相关法律条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第二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第三十一条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第七十七条 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制定有关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做好应急准备，并定期进行演练。

第九十三条 企业事业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按照规定制定水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